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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海通道南侧宝力根陶海苏木对面，天
恒矿业萤石矿选厂未处理的污水排放在
选厂的西侧，通过暗管用高压水泵向直
径为一米的井里排放。

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勒镇巴彦高勒嘎
查，华润五间房煤矿2008年占用草场破
坏植被约50亩。

西乌珠穆沁旗浩勒图高勒镇巴拉嘎尔嘎
查石头山碎石，有扬尘污染，炸山爆破声
大，有噪音污染。

锡林郭勒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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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选厂东侧有大坑属实，其余举报问题不属
实。
1.关于“选厂东侧有大坑，尾矿库污水排入该坑，无防渗措施”问
题。该萤石矿选厂位于正镶白旗宝力根陶海苏木苏金宝力格嘎
查。2007年取得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2008年5月开工建
设，2014年取得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2016年 9月-2017
年 11月，该企业阶段性试生产。2017年 11月，企业申请冬季停
工。2018年春季企业申请复工，由旗相关部门进行了验收并同意
其复工。一是选厂东侧有大坑问题。该举报问题属实。2016年
10月，因尾矿库坝体加固，附近又无取土点，故在厂区院内取土形
成该大坑（深3米、面积500m2）。二是尾矿库污水排入该坑，无防
渗措施问题。该举报问题不属实。由于该坑靠近车间和围墙，为
避免雨水冲刷而坍塌引发事故，坑底进行水泥固化处理，坑壁使
用防尘网进行苫盖。经核查，该坑内无明管或暗管接入，坑内无
尾矿库浮选废水及历史储存污水痕迹。
2.关于“厂区南侧有暗管偷排污染物，排入直径为一米的水井，用
高压泵打入地下”问题。该举报问题不属实。一是水井检查情
况。经以企业厂区为圆心、3公里为半径进行排查，在该范围内共
有5口井。其中：水井3口，1口位于厂区外西侧（牧民用井）、1口
位于尾矿库北侧（土地治理项目井）、1口位于厂区院内（企业自用
井）；另2口井为企业尾矿库观测井，其中1口距厂3公里，1口距
厂1.8公里处。厂区外的4口井均无电源。二是尾矿库检查情
况。该企业选矿用水采用地表式4根明管排放至尾矿库，生产用
水内含动植物油酸和水玻璃两种药剂，经沉淀后全部返回选矿车
间循环利用。在厂区周围3公里范围内特别是水井周边拉网式
排查，尾矿库除回用管道外无其他外接管道或暗管，在现场核查
和走访厂区周边牧民，无举报中利用暗管偷排污染物等情况。
2017年6月，锡盟环保监测站对企业周边4个点位进行了水质监
测，监测结果显示氟化物普遍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Ⅲ类标准，
铁等项目在部分样本中超过Ⅲ类标准，其他项目满足Ⅲ类标准。
当年7月又对2个点位进行了水质监测，监测结果为高锰酸盐指
数、锰、氟化物、总大肠菌群超过Ⅲ类标准，亚硝酸盐氮、硫酸盐等
在2个点位部分超标，其他项目满足Ⅲ类标准。两次监测结果与
2014年锡盟环保局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所监测的结果基
本一致，超标原因与地区本底值较高和观测井中水体流动不畅有
关。2017年8月4日，自治区安监局向企业颁发尾矿库安全生产
许可证；10月对该企业尾矿库土壤环境现状进行了检测，结果显
示尾矿库上、下游4件土壤样品ph、镉、汞、砷、铜、铬、镍、阳离子
交换量共10项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Ⅲ类标准要求。2018
年6月21日，旗环保部门对天恒选厂周边水井取样并进行检测，
预计10个工作日出检测结果。

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华润五间房煤矿2008年占用草场破坏植
被”属实，“约50亩”面积不属实。
据调查核实，该问题反映区域位于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勒镇巴彦
高勒嘎查牧民尼某某承包的草场范围内，属宜林地。2008年 5
月，华润电力（锡林郭勒）煤业有限公司（举报人称“华润五间房煤
矿”）以华润电力内蒙古五间房煤电开发总指挥部的名义，通过协
议形式占用牧民尼某某承包的宜林地49亩，并补偿其9.8万元人
民币；2008年，该指挥部陆续建设活动板房、栅栏、硬化地面等设
施；2014年12月31日，华润电力（锡林郭勒）煤业有限公司与牧民
尼某某签订解除占用协议书，约定将板房所有权移交给牧民尼某
某，并由尼某某承担植被恢复费用及责任，华润电力（锡林郭勒）
煤业有限公司不再进行植被恢复，地块交还牧民。经现场勘查，
举报涉及宜林地实际破坏面积为4.89亩。

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其中“西乌珠穆沁旗浩勒图高勒镇巴拉嘎
尔嘎查石头山碎石，有扬尘污染”属实，“炸山爆破声大，有噪音污
染”不属实。
1.关于富强白灰厂“有扬尘污染，炸山爆破声大，有噪音污染”问
题的核实情况。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其中“有扬尘污染”属实，
“炸山爆破声大，有噪音污染”不属实。富强白灰厂位于西乌
珠穆沁旗浩勒图高勒镇巴拉嘎尔嘎查，项目已取得《采矿许
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和建设项目
备案，属于合法生产矿山。2007年9月，西乌珠穆沁旗环保局批
复了富强白灰厂第二采石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6
年10月，企业取得了西乌旗环保局《关于西乌珠穆沁旗富强白灰
厂第二采石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书》。每年3月西乌旗
安委办组织相关成员单位对企业进行核查，并出具备案文件后，
西乌旗公安局允许企业进行爆破采掘作业。2018年2月10日至
今企业未进行爆破采掘作业，停止爆破期间，仅阶段性的进行破
碎加工生产。经实地核查，企业厂区南侧、西侧安装了400米长、
8米高的防风抑尘网，破碎工段安装了布袋除尘器和喷淋装置，厂
区堆存的石料及砂土采取了苫盖措施，仅有破碎作业区内堆存少
量细石料未采取苫盖等抑尘措施。厂区内固定运输道路部分未
进行硬化，配备了两台洒水车辆，抑尘设备、设施运行正常。进出
厂道路全部为水泥硬化路面。检查中发现企业弃土弃渣场建设
未达到规范要求，排土场植被恢复效果不理想，且下方未设置拦
渣坝，周边有废石散落现象，当风力达到一定程度时会产生扬
尘。为进一步强化抑尘效果，企业积极改进生产工艺，采用全封
闭式生产系统，目前已完成基础建筑，相关设备已进场，正在安装
设备，建成后将拆除原破碎装置。依据2016年9月锡林郭勒盟蓝
天伟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调
查报告》中对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显示，TSP（总悬浮颗粒物）最大
浓度为 0.637 毫克/立方米，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短期爆破噪音
通过距离衰减对环境影响甚微，破碎过程中机器采取基座减震、
隔声罩降噪等措施，厂界四周噪声监测结果表明，矿区厂界四周
昼间噪声值在53.0-58.4dB（A）之间，夜间噪声值在40.5-46.5dB
（A）之间，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2类标准限值要求。
2.关于哈达图采石场“有扬尘污染，炸山爆破声大，有噪音污染”
问题调查核实情况。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其中“有扬尘污染”
属实，“炸山爆破声大，有噪音污染”不属实。哈达图采石场位于
西乌珠穆沁旗浩勒图高勒镇巴拉嘎尔嘎查。项目已取得《采矿许
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建设项目备案，属于合法生产矿山。
2009年 8月，锡盟环保局批复了哈达图采石场《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2017年 8月企业取得了西乌旗环保局《关于西乌旗
哈达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石灰岩矿开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意见》。企业2018年4月4日复工生产，2018年6月4日至今未进
行爆破采掘作业。根据重庆九天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编制的
《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报告》无组织监测结果显示，矿
区四周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最高为0.653毫克/立方米，符合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新污染源大气污染
物排放限值。厂界四周噪音检测结果表明，矿区厂界四周昼间噪
声值在51.1-54.2dB（A）之间，夜间噪音值在41.6-43.7dB（A）之
间，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音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限值要求。企业周边2.5公里范围内仅有1户牧民，经实
地走访，该牧民表示爆破作业声音对其影响不大。经现场核实，
哈达图采石场开采方式为坑下露天开采，采用深孔坑下爆破工艺
采石（并非民间所谓的“炸山”），利用岩凿机进行钻孔，不设破碎
加工工段，配备了两台洒水车辆对作业面及厂区道路进行洒水降
尘，建立了洒水降尘运行记录。采出毛石运至西乌旗哈达图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破碎，用于水泥生产，运输道路全部为水泥硬
化路面。矿区排土场采取柳耙护坡等水土保持措施，但部分柳耙
存在破损问题。弃土弃渣场平台平整不到位，采掘场采空区未采
取削坡整治，部分坡面修整未采取覆盖措施，修整完成的覆盖设
施存在破损现象。生活区裸露地面及废弃施工便道未进行植被
恢复，生产生活区有少量的弃土弃渣未及时清理。综合上述因
素，当风力达到一定程度时会产生扬尘。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正镶白旗经信、安监等部门责令企业立即整改，对厂区内东侧大坑进行围栏
防护并树立警示标志。
1.全面落实环境网格化监管机制，充分发挥网格化监管优势，进一步加大对
企业的环境管理和监管力度，加强对重点企业的日常监督检查，坚决遏制和
打击各类生态环境污染行为，及时消除生态环境污染隐患，确保生态环境安
全。
2.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
生产经营行为，坚决杜绝各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加大厂区绿化、硬化和矿
石堆放整治，进一步美化、亮化厂区环境。为了进一步掌握厂区地下水水质
变化情况，将责令企业在厂区上游新建1口观测井、下游新建3口观测井，环
保部门定期对地下水和土壤进行监测。

1.责任界定。按照“谁破坏，谁恢复”原则，被破坏区域的植被恢复责任主体
为华润电力（锡林郭勒）煤业有限公司，故该公司与牧民尼某某签订协议中
不承担植被恢复责任的条款无效。
2.违法违规情况。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有关规定。
3.监管履职情况。2018年6月20日，西乌珠穆沁旗森林公安局责令涉事企
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要求其于7月1日前将该区域活动板房、栅栏、硬化
地面等清理完毕。截至目前，涉事企业协同牧户已完成活动板房、栅栏清理
工作，正在清理硬化地面。
4.整改措施。一是责令华润电力（锡林郭勒）煤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1日前
将该区域地面附着物清理完毕后立即开展植被恢复作业，限期2018年7月15日
前完成，由林业、国土、生态等部门进行验收。若企业拒不实施植被恢复作业或未
通过验收，由西乌珠穆沁旗林业局代为恢复植被，所需费用由企业承担。二是依
法依规对违法责任主体华润电力（锡林郭勒）煤业有限公司进行处罚。三是进一
步加强林地监管执法力度，严格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1.严格要求爆破作业单位按照有关安全规程进行爆破作业，确保不发生因
爆破导致牧民财产、人身损害。
2.进一步压实国土、生态、环保、安监、公安等部门监管责任，持续加强对非
煤矿山企业的日常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确保不发生损害群众
利益的情况。
3.责成西乌旗水利局、环保局继续强化对两家企业施工现场的监督，目前已
督促两家企业在30日内对弃土弃渣场平台整平覆土，并按照《水土保持方
案》要求对采掘场采空区削坡整治，修整坡面。督促哈达图采石场及时清理
生产生活区弃土弃渣，将扬尘影响降到最低。
4.责成西乌旗环保局要求两家企业在爆破作业时事先告知周边居民，并督
促两家企业加强对开采、作业区的洒水降尘频次，及时对堆存的废石砂料进
行清理苫盖，对厂内固定运输道路采取硬化措施。
5.责成西乌旗交通局、环保局继续加强对两家企业运输车辆的监督，要求企
业建立并严格执行交通运输管理制度，出厂前确保车辆整洁和运输车辆苫
盖措施到位，运输过程中确保不出现遗撒及扬尘现象。
6.责成浩勒图高勒镇党委、政府进一步做好企业周边牧民的沟通疏导工作，
督促指导企业做好与周边牧民沟通交流，努力构建和谐牧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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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北山村大队干部开
山，打石子，毁林200亩。生活垃圾污染
环境。

锡林郭勒盟
生态
土壤

1.关于明安图镇北山大队干部开山，打石子的问题。该举报问题
属实。经调查核实，举报人所指“开山、打石子”地点位于正镶白
旗明安图镇北山村西北方向1.5公里处石头山周边，山头上现有
5处采坑。其中：3处属历史遗留废弃采坑，共计面积4.47亩，因
村民自建住房采石形成，近年来未发现采挖痕迹；另外2处采坑
共计面积6.48亩，因2014年村主任刘秘（2000年任职至今）计划
与他人开办石料厂，装置采石设备挖掘形成采坑，经群众举报，正
镶白旗国土、林业、公安等有关部门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撤
离全部设备。
2.关于毁林200亩的问题。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其中，“毁林”
表述不恰当，实因自然灾害和管护不善导致林木枯死，“200亩”面
积不准确。经调查核实，举报人所指“毁林200亩”地点位于正镶
白旗明安图镇北山村西北方向1.5公里处石头山下一块退耕还
林地，实际面积约79亩，为该村马春茂、韩彪、许旺、仝禄、张友军
5户村民的承包地，因其中4户常年外出务工，于2002年起全部林
地由马春茂经营。由于自然灾害和退耕还林户管护不善，在8年
前该林地上的林木相继枯死变为无立木林地，但该5户村民仍一
直正常领取退耕还林补贴。
3.关于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问题。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以前
确有“生活垃圾污染”，但现已不存在此现象。受基础条件差及传
统生活方式影响，过去该区域确实存在乱堆乱放生活垃圾现象。
2017年以来正镶白旗大力推进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支持
该村配备清运三轮车2辆、大型垃圾箱10个、小型垃圾箱20个、
垃圾桶 420个，雇佣保洁员 2名，每日清理村内生活垃圾 1次。
2018年6月初，又对北山村行政村东侧一些历年积存及散落的可
见垃圾进行了集中清理，目前已不存在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现象。

部分属实

正镶白旗政府将涉及举报的北山村5个废弃采石坑列入今年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计划，年底前完成治理。责成明安图镇政府追缴北山村5户退耕还林户
违规领取的退耕还林补贴；责成正镶白旗林水局按照国家营造林标准，监督
退耕还林户补植补造，并达到原有面积。限期调查核实相关部门及责任人
是否存在渎职、失职等问题，并依法依纪依规追究责任；正镶白旗于6月1
日-9月1日，对“三区两线”范围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污染生态环境、超层
越界违法行为的石料厂、砖瓦厂、萤石矿等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整治工作，对
不达标的企业坚决予以关闭。


